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以演奏畢業同學重要注意事項
112學年度起實施

1、 期末主修考試
1. 在學期間各個學期，除舉行論文口試、畢業音樂會外，皆應參加期末主修考試。
2. 論文口試當天之演奏初試成績，做為該學期之期末主修成績。
3. 若畢業音樂會與論文口試非於同一學期舉行，則畢業音樂會之成績，同時做為該學期之期末主修成績。
2、 期末詮釋報告
1. 學生應就期末主修考試曲目撰寫期末詮釋報告。內容包含考試曲目之歷史背景、音樂風格、樂曲分析、演奏詮釋。
2. 期末詮釋報告字數不得少於五千字。
3. 期末詮釋報告須印出紙本，於規定期限以前交至系辦。繳交期限，演奏組為期末主修考試日期前兩週，作曲組由作曲組教師決定。確實繳交日期及份數由系辦公告。
4. 論文口試之當學期不必撰寫期末詮釋報告。論文口試通過後之各修業學期不必再撰寫期末詮釋報告。
3、 論文研撰計畫表
1. 研撰計畫表初稿須提交系辦送審。提交時間為各學期之期中考週。審查委員由系上三位專任老師組成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。
2. 審查結果需修改者，應於送審當學期之學期結束前依據審查意見完成修改，並經指導教授審閱同意後視為通過。

3. 通過之研撰計畫表，於次學期開學第一週內至學生專區填報。
4、 論文
1. 研撰計畫表通過後，方可撰寫論文、申請論文口試及提交論文初稿。111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不受本項限制，論文口試最快可於繳交研撰計畫表初稿之同一學期舉行。
2. 論文應在完整的研究主題下，以一或多首樂曲為研究對象。重奏曲得為研究對象。
3. 論文內容應包含研究對象之歷史背景、音樂風格、樂曲分析、演奏詮釋等。
4. 論文字數不得少於一萬字。
5. 論文須通過論文比對系統，相似度標準為低於30%。
5、 論文口試（含演奏初試）
1. 申請論文口試，應備妥下列文件及檔案，送交系辦：
□
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論文口試暨畢業音樂會登記表

□
論文考試委員所長簽聘勾選表
□
論文字數核對表
□
論文電子檔（助教確認字數用）

2. 口試時間、地點請與指導教授及系辦確認。
3. 論文列印紙本一式三份，須於口試日期之一週以前自行送交口試委員，違者取消當學期的口試資格。

4. 口試委員之審查費用，由學生自付，金額比照學校規定。（112學年度標準：校內專任老師1500元；兼任老師及校外委員1750元）
5. 口試前一天應提醒口試委員（攜帶論文），確認時間、地點及交通安排。
6. 口試現場須有工作人員至少一名，限由本系在學研究生或研究所畢業生擔任。
7. 口試當天先進行演奏初試，演奏畢業音樂會之部分曲目，時間十五分鐘。除現代音樂及委託創作外不得看譜。
8. 演奏初試後，進行示範演奏及論文答辨。示範演奏時間二十分鐘，扼要說明論文的重要概念，並以實際演奏（可看譜）穿插口頭說明的方式，解說論文所提及之音樂風格、詮釋、演奏技法等。示範演奏結束後，回答口試委員所提出論文內容及演奏或創作之相關問題。
9. 作曲組的演奏初試及示範演奏必須現場演奏。
10. 論文口試成績，佔主修畢業成績之30%。
11. 口試通過後，應於口試結束後一個月內依據口試委員意見完成修改論文，並依據口試委員之決議，交由指導教師或口試委員審閱同意。
6、 畢業音樂會
1. 畢業音樂會實為學位考試音樂會，等同學校規定之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。
2. 畢業音樂會與論文口試可於不同學期辦理，惟畢業音樂會須於論文修改完成之後方能舉辦，且須符合修業年限之相關規定。
3. 畢業音樂會之舉辦日期，須符合學校之研究生論文考試規定，即每年5月1日至6月30日，或11月1日至12月30日間。不在上述時間內學校不予承認。
4. 申請畢業音樂會時應繳交下列文件：
□
中國文化大學碩博士班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

□
中國文化大學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時間登記表
5. 畢業音樂會前，須有連續二學期術科主修學分，並均達及格標準。
6. 畢業音樂會前一天應提醒考試委員，確認時間、地點及交通安排。
7. 畢業音樂會當天應備妥：
□
考試委員之評審費用（校支）
□
研究生論文考試委員收據
□
論文考試評分表
□
論文考試總評表
□
口試委員聘書
□
論文中英文扉頁（依照個人需求準備份數）
8. 畢業音樂會分上、下半場。曲目之時間淨值須六十分鐘以上。重奏曲之時間長度不得超過曲目總時間長度之三分之一。作曲組曲目時間淨值須三十分鐘以上。
9. 論文研究對象之各首樂曲，須於畢業音樂會上完整演出。
10. 除現代音樂及委託作品之首演外，作品需完整背譜演出。
11. 音樂會應有完整節目單，內容包含節目表、曲目解說、演出人員介紹等。音樂會後繳交一份予系辦留存。
12. 演出應全程錄影，音樂會後繳交系辦。
13. 評分項目包括技巧、詮釋、創意、台風。不符曲目、時間、看譜之規定者，畢業音樂會不予計分。
14. 畢業音樂會成績，佔主修畢業成績之70%。
15. 畢業音樂會應有本系研究所畢業生擔任工作人員，協助交付考試委員相關文件以及計算成績等事務。
16. 畢業音樂會通過後，依學校規定繳交論文完稿之紙本及電子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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